
院属各部门： 

按照河南省专利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评选第三届河南省专

利奖的通知》（豫专评办〔2021〕1 号）要求，现将省属高校申报工

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范围 

省财政直供的省属高校。 

二、参评条件 

1.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（含 12 月 31 日，以授权公告日为准）

已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国内专利（不含国防专利和保密专利）。 

2.截止申报日该专利权有效稳定、无权属纠纷、未处于无效宣告

请求程序中。 

3.申报单位为在河南省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、具备独立法人资格

的专利权人；申报个人为在河南省行政区域内具有经常居住地的专利

权人。 

4.已在河南省境内实施并实现产业化，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

社会效益，且符合国家和河南省的产业及环保政策。 

5.未获得过中国专利奖和河南省专利奖。 

6.已参评过河南省专利奖且未获奖的专利，在运用及保护措施和

成效、社会效益及发展前景等方面未取得重大进展的，不得再次申报

本届专利奖。 

7.被推荐参评第二十二届中国专利奖若预获奖（授奖决定下发

前），将不得同时参加本届专利奖评选。 



三、报送材料及要求 

1.请各有关高校按要求认真组织申报，经我厅审核通过后向省专

利奖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推荐。 

2.申报书为 WORD 文档，从河南省知识产权局网站下载（勿更改

格式）以“专利号 + 申报书”作为文件名（例如 ZL20121002****.*+

申报书）。附件为营业执照、专利证书、专利授权公告文本等支撑材

料扫描件，所有附件嵌入一个 PDF 文档，大小不超过 20M，以“专

利号+附件”作为文件名（ 例如 ZL20121002****.*+附件）。 

3.报送材料： 

（1）单位《推荐报告》1 份（正式文件，加盖公章，WORD 文档，

格式见附件 ）。 

（2）纸质版申报材料一式 3 份，主要包括申报书、附件，装订

成册。 

（3）电子版申报材料 1 份，每个推荐项目制成一个独立文件夹，

以专利号命名。 

4.相关材料以院系为单位于 2021年 5月 18日前将相关材料报送

科研处（行政楼 211 室）。     联系电话：0371-63632877 

 

 

科研处 

2021年 4 月 30日 

 


